
平果市四塘镇灵塘村伏王屯“9·13”施工人员坠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13日下午15时54分许，平果市四塘镇灵塘村伏王屯一村民屋顶光伏项目发生施工人员坠落事故，造成１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平果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成立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四塘镇人民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同步参与，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

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

改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基本情况一

（一）涉事项目基本情况

涉事项目为平果市四塘镇灵塘村伏王屯王欣屋顶光伏安装施工项目，该项目由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承包负责。施工过程

中涉及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一是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米*衡（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二是施工队人

员蓝*云（包工头兼施工人员）、蓝*科（施工人员）、李*宇（施工人员）等。该项目施工队共有5-6人，由蓝*云负责召集安排人

员开展施工工作，并支付每人每天300元劳动报酬。

（二）涉事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24MACN1PAP1Q，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白山镇威马大道197号威马商贸城1＃楼102号房，法定代表人：米*衡。经营范围：电力行业高效节能

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网络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

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2023年9月13日14时许，蓝*云和蓝*科在平果市四塘镇灵塘村伏王屯王*家二楼楼顶阳台位置处进行光伏安装施工，蓝*科在安

装光伏板的铁架棚顶上负责安放光伏板，蓝*云在铁架棚底下负责拧螺丝固定光伏板，15时54分许，蓝*科听到一声响声，便往铁

架棚底下看去，没有发现蓝*云在铁架棚底下，便往铁架棚外的楼下望去，发现蓝*云身体横卧在楼下的围墙上，随后蓝*科和听到

声音赶过来的本屯群众王*优、王*都、王*志、王*群等人合力将蓝*云从围墙上抬下来，先后送往平果市四塘卫生院、平果市人民

医院进行抢救，21时许蓝*云因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四塘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局及时派出人员

进行事故的处置、调查和妥善处理好死亡人员赔偿事宜。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蓝*云，男性，69岁，身份证号码45223119******5517，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北更乡百福村达增一屯

人。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44.4万元人民币（其中：死者赔偿金42.8万元，死者家属误工及伙食补助1.6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蓝*云在进行光伏安装高处作业时，未戴安全帽、未系好安全带，作业时不慎从作业点跌落撞到地面房屋围墙上，身受重伤经

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施工现场包工头兼施工人员蓝*云在组织安装光伏板施工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一是安装光伏板施工作业高度距

地面超过７米，属于特种作业（高处作业）。但是其施工队所有从事高处作业的施工人员均没有持有高处作业操作证，为无证操

作；二是组织施工人员进行焊接、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三是

未在屋顶边沿设置围栏保护措施就擅自组织施工。

2.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未落实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一是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未制

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二是未设立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未能发现安全事故

隐患并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报告。三是违反登高架设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的规定。未对蓝*云、蓝*科等人是否具备高处作业操作证进行审核，导致蓝*云无证高空作

业。四是未在施工现场入口处、屋顶边沿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五是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

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平果市四塘镇灵塘村伏王屯“9·13”施工人员坠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蓝*云，其在组织安装光伏板施工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无证上岗，高空作业时未戴安全

帽、未系好安全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2.米*衡，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建设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一是未建立健全本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二是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三是未对涉事建设

项目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二）、（三）、（五）项之规定，导致发生一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处理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平果市应急管理局给予相应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未落实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前述引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平果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广西浩月

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广西浩月新能源有限公司：一是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二是

要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

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于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三是要对登高架设特种

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四是要在施工现

场入口处、基坑边沿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五是要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面告知危

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六是屋顶光伏安装作业区要在房屋四周设置防护网等安全防护措施。

（二）全市各光伏安装施工企业要通过这起事故，举一反三，认真学习警示、总结事故教训，开展自查自纠，严把登高架设

特种作业人员的准入关，加强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配齐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为从业人员办理安责险，杜绝类似事

故的再次发生。


